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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設有明文規定，請就該法所定免職處分之種類、免職事

由、免職之執行等分別加以論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公務人員考績法考績免職之重要規定。基本上如果能夠掌握考績免職是國會保留之範

圍，及分述考績法第6及第12條年終考績丁等免職及專案考績兩大過免職之概念，即可作答。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五回，葛律編撰，頁17、31、40、65。 

 

答： 
就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有關免職處分之種類、免職事由、免職之執行的規定分述之： 

(一) 免職處分之種類 

免職處分之種類分為三種，一種為年終考績丁等免職，另一種為專案考績兩大過免職。年終考績丁等係於

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人員之成績後，分數不滿60分，即會被以年終考績丁等為由免

職；另予考績丁等免職是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任職期間滿6個月以上未滿依1年之人員之成績後，分數不滿

60分而予以免職；專案考績是平時有重大功過隨時為之，不限於年終時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職務上有重大

過誤時，得對之一次記兩大過予以免職。 

(二) 免職之事由 

1.年終考績及專案考績丁等之事由，規定於考績法第6條第3項之規定。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有下述4個事

由，才能考列丁等：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二、不聽指

揮，破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

果，有確實證據者。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

者。 

2.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免職之事由，規定於考績法第12條第3項之規定。受考人有下述6個事由，才能夠

一次記兩大過免職：一、圖謀背叛國家，有確實證據者。二、執行國家政策不力，或怠忽職責，或洩漏

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有確實證據者。三、違抗政府重大政令，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

有確實證據者。四、涉及貪污案件，其行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五、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

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六、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長官，情節重大，有確實

證據者。 

(三)免職之執行 

考績法第18條規定，年終辦理之考績結果，應自次年一月起執行；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及非於年終辦理

之另予考績，自主管機關核定之日起執行。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前，應先行

停職。其中但書規定考績免職之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係因免職是剝奪憲法第18條服公職權，對公務人

員身分保障為重大侵害。故特別規定若免職處分尚未確定，如還在行政爭訟中，不可執行。另外為避免考

績免職之人員對於機關之領導統御持續造成不良影響，故規定免職處分未確定前，應先行停職。 

 

二、甲為直轄市政府消防局局長，某日前往火災現場勘查後，因須趕赴市政府參加市政會議，乃臨

時指派該局科長乙駕駛公務車前往。途經高速公路時，遇有交通事故而塞車，甲為能即時出席

市政會議，乃口頭指示乙行駛路肩。試問乙應否服從甲之命令？又依相關公務人員法制規定，

乙應如何處置？（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2022年修法之公務員服務法及保障法第3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服從義務之操作。慶

幸的是在2022年修法以後，這兩條的服從義務規範體系已經一模一樣，所以作答只要將兩條的規

範意旨先寫出，再實際套用至題目之情況，即可輕易作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葛律編撰，頁14-17。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六回，葛律編撰，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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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就乙應否服從命令及如何依法處置，試述如下： 

(一) 公務員服務法及保障法第3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服從義務之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及保障法第3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有關公務員及公務人員服從義務之規定，於2022年

修法後已趨於一致，僅規範之公務員範圍不同而已。上述兩條皆規定，公務員及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

圍內所發之合法命令有絕對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

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

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如該管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

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令。 

(二) 本題乙應請甲書面下達命令，若甲以書面下達，則乙應服從甲之命令，其違法之責任由甲負責；反之若甲

拒絕以書面下達命令，則甲之命令視為撤回： 

經查，本題乙為科長，為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保障法所規定之公務員及公務人員，有上述兩法之適

用。而甲為乙之直屬長官，對於甲之合法命令，乙應絕對服從。然本題甲係下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之命令，該違反行政法規之命令，乙應請甲書面下達命令，若甲以書面下達，則乙應服從甲之命令，其

違法之責任由甲負責；反之若甲拒絕以書面下達命令，則甲之命令視為撤回。附帶一提，所稱書面，不強

制要求用公文，用任何形式，如：手機通訊軟體、便條紙亦可，只要該命令可看得出有長官之署名即可，

由於本題甲乙均在車上，故甲可用上述手機通訊軟體或郵件、書寫便條紙之方式當場下達書面命令要求乙

服從。 

 

三、某直轄市政府薦任科長甲於留職停薪期間，因其兄長乙擬參選民意代表，甲乃拜託其舊屬丙於

下班時間，使用機關之影印機印製乙之競選文宣。甲並於翌日返回原服務機關向丙拿取已印妥

之競選文宣，發給於辨公室內上班之同仁參考。請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分別論述

甲、丙之行為是否適法？其理由各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有陷阱，甲雖為留職停薪，但依實務函釋見解，甲仍具公務人員之身分，亦有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之適用。其他主要就是考出傳統中立法重要條文，也就是第9條。相信同學把握第9條之內

容，先於大前提寫出第9條之規範內容後再進行涵攝，即可獲取高分。 

考點命中 
1. 2024公務員法大會考，葛律編撰，第三題。 

2.《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葛律編撰，頁14-18。 

 

答： 
甲、丙之行為各已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第9條之規定，試述如下： 

(一) 甲行為已違反中立法第9條之規定 

1.按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特定候選人，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

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同條項6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候選人，公

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同條第2項規定，第1項第1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

源。 

2.經查，甲為二親等血親兄長為丙助選，請託前下屬乙動用行政資源編印丙之競選文宣，並發給甲之辦公

室同仁，雖甲發競選文宣時為留職停薪，但實務見解認為，留職停薪時仍具公務人員之身分，仍須遵守

中立法之規定。本題甲並非自行動用自己之行政資源影印文宣，但公開為丙站台拜票，似違反中立法第9

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但甲丙為兄弟之關係，為旁系血親二親等，故該當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6款之規

定，並無違法。然甲藉其擔任公務人員之機會，至自己所屬機關辦公室發散傳單，則甲實已基於身為公

務人員之職務，利用行政上可支配之場所，進入發散丙候選人之傳單，請求辦公室之同仁支持丙，則甲

在此已違反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二) 乙之行為已違反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按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前已敘明。經查，本題公務人員乙雖受甲之請託，利用丙可得之

行政資源及影印機為丙印製競選文宣，則乙為該行為客觀上亦已違反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1款動用行政資

源印製宣傳品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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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述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對於公務員法定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數、實施輪班輪休人員之休息時

數等規定各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很基礎地考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後，公務員服務法對於差勤時間之框架性規定，

以妥適保障公務人員之健康權。而相關細節規定算是比較冷門，但並非不重要，而是很基礎。只

要記得大概健康權及辦公時數之重點加以延伸，即可獲得一定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葛律編撰，頁24。

答：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攸關公務人員得否藉由適當休息，以

維護其健康，應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健康權之範疇，而受憲法之保障。舊公務員服務法對於一些輪班性質

之公務員的工作時間沒有訂定框架性規範，致公務員之健康權受損，有違反服公職權與健康權之保障。故

785號解釋作成後即修正詳細規定有關公務員工作時間、休假、輪班之框架性規範，俾符合釋字第785號解

釋之意旨。

(二) 是以有關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12條對於公務員之法定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數、實施輪班輪休

人員之休息時數規定，試述如下：

1.公務員之法定辦公時數要求

服務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每日辦公時數為八小時，每週辦公總時數為四十小時，每週應有二日之

休息日。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公務員之延長辦公時數要求

服務法第12條第3項規定，各機關（構）為推動業務需要，得指派公務員延長辦公時數加班。延長辦公時

數，連同第一項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六十小時。但為搶救

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等例外情形，延長

辦公時數上限，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定之。

3.公務員實施輪班輪休之休息時數規定

服務法第12條第5項規定，輪班制公務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應勤

（業）務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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